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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阐释民商裁判疑难问题(2013-2014年卷)》包括涉及担保物权、公司法、证券
法、票据法、保险法、民间借贷等疑难问题解答、疑难问题专题阐释两部分。
其中疑难问题的阐释和处理方法，主要来源于中国法学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
官学院等举办的各类大型论坛和讲座，各地法官、律师、企业界人士、金融专家等提出的各种疑难问
题，希望通过本卷的撰写与出版，极大推动全国法官裁判水准的大幅度提高，加强法官与律师的业务
交流，为实现司法的职业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同时，努力使本卷成为全国法官、律师、公司法务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不可不读的指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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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又查明：渠继栋非法出具金融票证一案，已经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判决。
 以上事实，有银行5号汇票和8号汇票、借款合同、《权利质物质押声明书》、退票理由书、薛城区人
民法院（2001）薛刑初字第63号刑事判决书和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证据经质证、认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
 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担保法》第76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
仓单、提单出质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
质押合同自权利凭证交付之日起生效。
”本案中，原告城郊信用社据以主张权利的8号汇票，是被告薛城区建行所属陶庄办事处签发的，该
银行汇票记载事项齐全，记载内容清楚、明确，是有效的银行汇票。
洗煤厂作为银行汇票的持票人，与城郊信用社签订的以5号汇票为权利质押凭证的质押借款合同，是
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该合同内容明确、合法，汇票已交付，该质押借款合同属有效合同。
借款期限即将届满，洗煤厂以8号汇票换回5号汇票时，交付城郊信用社一份注明权利质押凭证为8号汇
票的声明书，故洗煤厂以8号汇票继续用作权利质押凭证的意思表示真实，以8号汇票成立的权利质押
仍为有效质押。
 《支付结算办法》第37条第1款规定：“通过委托收款银行或者通过票据交换系统向付款人或代理付
款人提示付款的，视同持票人提示付款；其提示付款日期以持票人向开户银行提交票据日为准。
”第2款规定：“付款人或代理付款人应于见票当日足额付款。
”本案中，城郊信用社作为持票人洗煤厂的开户行，在洗煤厂委托其收取8号汇票票款的情况下，有
向出票行薛城区建行收取票款的权利。
又因城郊信用社与洗煤厂之间就8号汇票的质押关系有效成立，城郊信用社对洗煤厂提示付款的汇票
的票款享有质权，即所收8号汇票的票款应优先偿还洗煤厂的欠款，故城郊信用社有权向薛城区建行
主张支付票款。
薛城区建行作为汇票的出票行，是汇票的付款人，有见票无条件付款的义务。
城郊信用社诉讼请求合法，法院予以支持，薛城区建行答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据此，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4月2日判决：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支付票
款75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从1997年7月17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
日）。
 宣判后，薛城区建行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理由是：（1）8号汇票背面的“持票人向银行提示付款签章处”已加盖了洗煤厂财务章及法定代表人
印章，并记载了“委托城郊信用社收款”字样，因此，8号汇票已由持票人洗煤厂作委托收款使用，
在客观上已不能再用来进行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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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阐释民商裁判疑难问题(2013-2014年卷)》打通未来专业化、职业化法官从事
裁判活动所依循的必经之路，提供给法官、立法者、律师、法律实务工作者交流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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